
 

一、 教学准备 

（一）教材、教学用品准备 

1.教务处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于每学期末对下学期的

教材征订提出计划，上报分管副校长审批后，报市教育局进

行教材预定。对收到的教材进行核实登记，于开学前作好分

发准备。教材的版本应该保持稳定，确需更换教材，必须报

分管副校长批准。 

2.教务处根据每学期教学工作实际，对教学用品进行全

面清查统计后制定教学用品的购置计划，按照学校办公用品

购买的相关规定购置，并做好查收、登记和发放等工作。 

（二）任课安排 

教务处根据学期教学任务，以及教学人员的实际情况，

于开学前的准备会上向各专业公布人员分配计划。各专业根

据人员分配计划排出教学人员的任课安排，报教务处审核同

意后组织实施。 

（三）课表、作息时间表、校历的排定、印发 

各专业按照学校的实施性教学计划，结合教学人员的实

际情况，排定课程表，经教务处审核同意后，作为教学人员

的教学任务单印发下去。每学期开学前的教务预备会上，教

务处负责印发本学期的校历和作息时间表。 

（四）教学工作计划的制定 

每学期开学前的一周，教务处负责制定下发《日照市工

业学校教学工作安排》和《日照市工业学校教研活动计划》，

各专业按照上述文件精神，结合专业实际，制定专业内部教

学工作安排和教研活动计划，报请教务处审核确定后印发实

施。 

（五）档案资料的整理、准备 

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教务处和各专业负责对上学期教

学文书档案、教学业务档案、教师业务档案分门别类收齐、

整理和汇总成册，移交学校教学档案室存档。 

二、教学过程管理 



（一）备课 

1.严格执行学校提前一周备课制度。所有教学人员必须

于上课前至少一周备好课，坚决杜绝无教案或沿用旧教案上

课现象。 

2.教学人员的备课应根据各学科特点，先通览教材，整

体掌握，再深度钻研，把握教材内容的内在联系，确定出重

点、难点和关键，然后根据职业教育教学注重技能培养的特

点，理清讲授思路，精心设计课堂，实现教学目的。 

3.积极学习运用教育理论，利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

方法组织教学，备课应严格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职业学校学

生特点进行，各个环节要完整、清楚，具有可操作性。严禁

出现简单、机械的凑字数现象。 

4.各专业每月对教学人员的备课组织一次全面检查，教

务处每学期对教学人员的备课进行两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对问题严重的提出整改建议限期整改。 

（二）上课 

1.教学人员应严格按课表上课，严禁教师私自调课。确

需调课，须经专业主任签字同意并备案。 

2.教学人员应严格按作息时间上课，于上课铃响前两分

钟到达教室门口候课，铃响后进入教室开始上课。教学人员

不得在上课时迟到、提前下课、拖堂，杜绝空堂现象。 

3.教学人员要保证课堂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讲授的知识

必须正确无误，符合当节内容的教学目的，不得随意更改课

堂的教学内容。 

4.教学人员要提高对德育工作的认识，在讲授专业知识

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5.教学人员在课堂上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仪表、举

止得体，教态自然。禁止教学人员在教室内吸烟、喝茶、打

接电话和中途离开教室。体育课不得随意改为自由活动或自

习。 

6.教学人员在授课时应全面负责课堂教学过程的组织

与管理，要营造一个有序的教学环境，培养学生遵守纪律、

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保证教学目的的顺利实现。教学人员



在课堂上应严格要求学生，及时指出和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

或违纪现象，在此过程中，应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随意驱

逐学生，更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三）学生课堂作业或达标测试题批改 

1.每节课后，教学人员应安排科代表将学生作业或者达

标测试题收齐，由教学人员进行批改。 

2.批改作业或者达标测试题过程中，教学人员应重点找

出学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没有掌握的内容，在下节课上有

针对性的纠正。 

3.教学人员应把批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翔实地记录到

课堂评价手册上，学期末作为对学生进行课堂表现评价的主

要依据。 

（四）自习辅导 

1.教学人员要根据各专业的自习辅导安排，对学生进行

辅导。禁止教学人员自习时间不在岗位或者不辅导学生的现

象发生。 

2.自习辅导应督促学生完成第二天上课所需的学案，引

导学生查找出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辅导可以采取个别辅导

和集体辅导的形式进行。 

3.自习辅导应严格控制学生的出勤，认真填写自习情况

记录，处置好学生的突发问题，保证自习正常进行。 

（五）考试考核 

1.实事求是地对学生进行考核、检查，评定学生的学习

成果，对于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培养积极进取的良好学风，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各教学单位要认真组织

学生的考试考核。 

2.考试考核应严格按照《日照市工业学校考试制度》进

行。专业主任是考试考核的直接责任人，有责任和义务按照

学校的考试制度组织好每一场考试。 

三、期末总结工作 

（一）每学期结束前二至三周，教务处负责对期末教学

工作做出安排，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各专业遵照执行。 

（二）教务处负责确定全校期末的停课时间和复习考试



的时间，并向全体教师公布，确定全校所有开设科目的考试

范围并向全校教师公布。 

（三）做好期末工作总结的安排，并收集整理教学人员

工作总结，存入教师业务档案。 

（四）组织安排好全校所有学科的期末考试。 

（五）做好本学期所有教学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 
 


